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1號

原      告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代  表  人  戴連祥             

原      告  杜秀枝             

被      告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代  表  人  蘇永富（處長）

被      告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代  表  人  沈淑妃（主任委員）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代  表  人  趙犁民（董事長）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代  表  人  周道君（代理署長）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

院臺訴字第11250019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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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代表人原

為簡慧娟，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張美美、周道君，茲據

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61至562頁、

第669至67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

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六、起訴逾越法定

期限。……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

及第5條訴訟之提起，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

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0

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6條第1項前

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應於

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始屬合法。倘

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即屬不備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

從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規

定，以裁定駁回之。又我國有關訴訟救濟之制度，經立法機

關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分別就刑事案件、民事事

件、行政訴訟事件及公務員懲戒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

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又法院認其無審判權

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固

為民國110年12月8日修正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所

明定（行政訴訟法第12條之2業經配合修正而刪除），然行

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

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

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

（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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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

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

之事件，此可觀諸該條文之立法說明即明。是以，懲戒案件

即屬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

議，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辦理，而非屬行政訴訟法規範

之對象，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倘認為屬於懲戒案

件，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應逕以裁定駁回，不必移送。

三、次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

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

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

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

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

其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

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

權。另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

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至「人

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

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

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違失之

舉發列入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

條規定之「依法申請」。換言之，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

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

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

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

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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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縱行政機關因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

後，人民仍一再陳情，而不予處理，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亦不會因此受損害，自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準此，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者，必須先經向行政機關依法提出申請，該機

關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怠於作為，或否准其請求，復經申請人

依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而未獲救濟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倘

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或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而逕行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者，應認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

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

件，以裁定駁回其訴。　　　　

四、緣原告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功德

會）以民國111年4月14日字1110414003號函（下稱111年4月

14日函），向行政院陳情被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下稱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有疑似窺探、干預其代

表人戴連祥家庭隱私等情。經行政院以111年4月20日院臺衛

移字第1110085978號移文單移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

處理逕復。嗣衛福部先後以111年4月2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

4972號函及111年5月1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5823號函，請被

告家扶基金會就陳情事項查明後函復，分別經被告家扶基金

會桃園分事務所（下稱桃園分所）以111年5月6日台童桃扶

字第1110000603號函及被告家扶基金會以111年5月18日台童

行字第1110000965號函復被告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

家署）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衛福部依所查結果以111年5月

24日衛授家字第1110106315號函及111年7月15日衛授家字第

1110108366號函（與111年5月24日函合稱系爭函）復原告查

處結果。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提起訴願經決定不受理，與原告

杜秀枝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以系

爭函之性質僅係針對原告陳情事項回復，不具任何准駁之效

力，自非行政處分，是其起訴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

而予駁回，提起抗告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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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原告猶不服，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五、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杜秀枝及子女3人為家扶基金會扶助對

象，桃園分所社工人員於案家訪視與索取相關證明文件，有

干預原告隱私情事，經原告向行政院陳情，行政院復移請衛

福部處理，但衛福部未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辦理，未實地調查，亦未於期限內回覆原告，片面

採信家扶基金會說詞，有意欺瞞。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未申請

家扶基金會之經濟扶助金，且其為3位子女在法律上負擔未

成年之權利義務，有權拒絕家訪，被告家扶基金會因原告杜

秀枝未能配合定期訪視，停發扶助金，違背其捐助章程及設

立目的。被告家扶基金會之捐助章程並未載有允許社工人員

蒐集家庭之戶籍謄本、低收證明、財稅清單、成績單或家庭

收支情形等資料，社工人員未告知蒐集目的，其蒐集動機可

議。原告功德會係以非訟事件法第39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

契約登記規則第10條、第11條成立為法人，具有訴訟資格。

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見衛福部過失，反認原告功德

會已經公告解散，並以戴連祥為訴願人予以審理，令人不

服，原告功德會是否存續與陳情有何關係？原告提起行政訴

訟，法官亦未依職權調查，即作成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

定，造成誤判。並聲明：㈠撤銷訴願決定。㈡違失公務員送

至懲戒法院懲處、監察院彈劾。㈢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

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

的要求撤銷立案證書等語。

六、本院查：

　㈠關於聲明第1項部分，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間，並不合法：

　　查本件訴願決定於112年3月31日送達於原告住所，由原告本

人簽名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63

頁），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

載，原告住所為桃園市龜山區，非在本院所在地之臺北市轄

區域內，則依司法院頒行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

標準」第2條第1款規定，應扣除在途期間3日。是以，原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法定不變期間，自訴

願決定書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即112年4月1日起算至112年6

月8日（末日為週六順延至次週一）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3

年4月8日（本院收文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有卷

附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可憑（本院卷

第11頁），故原告起訴顯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其情形無從補

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6條第1項前段

規定，自非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㈡關於聲明第2項部分，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

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

　　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係請求本院判決將違失公務員送至監察

院彈劾及懲戒法院懲處，綜觀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非

以被告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原告等人隱私、衛福部未依

限處理及回復、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查察衛福部之

過失，且認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應為自己提出之陳情事件提起

訴願等語，泛稱應將違失公務員送懲戒及監察院彈劾，惟依

前述說明，此等事項涉及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

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亦非行政法院所得命其行使，且

不能依法移送，故此部分起訴為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逕予裁定駁回。

　㈢關於聲明第3項部分，原告並無向行政機關請求撤銷法人登

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

　　經查，本件原告功德會先後以111年4月14日、7月1日之函

文，向行政院提出陳情，觀諸函文內容，係陳情家扶基金會

社工人員干預隱私，違反章程，並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

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且違反人民團體法

設立目的，並要求撤銷立案證書，此據原告具狀陳明在卷。

惟按財團法人法之制定，係為建構財團法人周延之法制環

境，以健全財團法人之組織及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公益，

進而增進民眾福祉；而人民團體法之立法目的，則是規範人

民團體組織與活動，目的在增進公共利益，並非為原告之私

益而設，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對違反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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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之財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予以調查、撤銷證

書之權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

團法人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及立案

證書等情，至多僅屬其對於行政事務主觀上之個人意見，而

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所為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維護

之陳情，無非係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而

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

機關對原告之陳請事項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從而，可認原告

尚乏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

法上請求權，則其申請自難謂屬「依法」申請，故其據以提

起課予義務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亦不能

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

回之。

　㈣末按行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

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另「本法所稱行政

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

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本法所

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亦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及第92條第1項所明定。

準此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行政

機關，原則上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而行政機關乃國

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得代表各行政主

體為意思表示之組織。故是否為行政機關，應以有無單獨之

組織法規、有無獨立之編制、預算及有無印信之標準判定

之。若屬機關之內部單位，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其所

為意思表示，視為其所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家扶基金

會為臺灣的國際性兒童福利組織，設立於1950年。目前全台

有24所分事務所（家扶中心）、11所附屬（設）機構、3所

非營利幼兒園及7所國外分事務所。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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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僅是24所分事務所之一，並非獨立單位，不具獨立之法

人格，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至被告家扶基金會並

非政府組織，亦無經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情事，自非行政訴訴

法所稱之被告。又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依行政院處

務規程第7條規定：「本院設下列處、會、辦公室：……

二、內政衛福勞動處，分四科辦事。……」所設立，而職掌

事項則依同規程第9條規定：「內政衛福勞動處掌理下列事

項之政策研議、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督導：一、戶

政、役政、警政、入出國及移民、消防及空中勤務。二、地

政、國土管理、建築研究、宗教禮制、合作事業及人民團

體。三、健康促進、衛生醫療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疫病防

治、藥物管理及中醫藥發展。四、福利服務、國民年金、社

會救助、社會照顧及社區發展。五、勞動關係、勞動基準、

勞工保險、勞工福祉、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勞動力發

展運用。六、原住民族自治、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產

業、公共建設及土地管理。七、其他有關內政、衛生福利、

勞動及原住民族事項。」其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復觀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114年度單位預算書所載，被告行政院

內政衛福勞動處係設置於行政院內部分層，故無獨立之編制

預算，且無依印信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若有對外移文，

均係以行政院名義為之等情，業據本院電詢該處確認無訛，

此有本院電話紀錄1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65頁）。是

以，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獨立

之編制預算等，並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稱之行政機關

組織體，僅為行政院之內部單位，並非所謂中央或地方機

關，而其亦非所謂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自不具有

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甚明。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

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因行政行為並非均

為行政處分，屬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範得提出陳情事

項，尚非為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事項。原

告功德會以111年4月14日函所訴有關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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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干預其隱私一事，向行政院陳情。經該院於同年月20日

移文衛福部卓處逕復。既為陳情事項，即非屬訴願法第2條

第1項規定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且該陳情案件業經衛福部

以111年5月24日函復原告，僅副知該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告

若不服應以衛福部為對象提起訴願，經駁回訴願(或不受理)

時，亦應以原處分(或函覆機關)機關為被告，原告卻以行政

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衛福部回函副本送交之該部社家署為被

告，均非屬適法。

　㈤原告之訴分別有前述不合法之處，其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

均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本件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

回，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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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師為訴訟代

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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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1號
原      告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代  表  人  戴連祥              
原      告  杜秀枝              
被      告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代  表  人  蘇永富（處長）


被      告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代  表  人  沈淑妃（主任委員）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代  表  人  趙犁民（董事長）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代  表  人  周道君（代理署長）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250019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代表人原為簡慧娟，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張美美、周道君，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61至562頁、第669至67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及第5條訴訟之提起，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6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始屬合法。倘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即屬不備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我國有關訴訟救濟之制度，經立法機關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分別就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行政訴訟事件及公務員懲戒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又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固為民國110年12月8日修正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所明定（行政訴訟法第12條之2業經配合修正而刪除），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此可觀諸該條文之立法說明即明。是以，懲戒案件即屬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議，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辦理，而非屬行政訴訟法規範之對象，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倘認為屬於懲戒案件，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應逕以裁定駁回，不必移送。
三、次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另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違失之舉發列入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換言之，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縱行政機關因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人民仍一再陳情，而不予處理，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亦不會因此受損害，自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準此，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必須先經向行政機關依法提出申請，該機關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怠於作為，或否准其請求，復經申請人依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而未獲救濟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倘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或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而逕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應認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以裁定駁回其訴。　　　　
四、緣原告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功德會）以民國111年4月14日字1110414003號函（下稱111年4月14日函），向行政院陳情被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下稱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有疑似窺探、干預其代表人戴連祥家庭隱私等情。經行政院以111年4月20日院臺衛移字第1110085978號移文單移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處理逕復。嗣衛福部先後以111年4月2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4972號函及111年5月1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5823號函，請被告家扶基金會就陳情事項查明後函復，分別經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下稱桃園分所）以111年5月6日台童桃扶字第1110000603號函及被告家扶基金會以111年5月18日台童行字第1110000965號函復被告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衛福部依所查結果以111年5月24日衛授家字第1110106315號函及111年7月15日衛授家字第1110108366號函（與111年5月24日函合稱系爭函）復原告查處結果。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提起訴願經決定不受理，與原告杜秀枝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以系爭函之性質僅係針對原告陳情事項回復，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是其起訴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而予駁回，提起抗告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49號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原告猶不服，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五、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杜秀枝及子女3人為家扶基金會扶助對象，桃園分所社工人員於案家訪視與索取相關證明文件，有干預原告隱私情事，經原告向行政院陳情，行政院復移請衛福部處理，但衛福部未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辦理，未實地調查，亦未於期限內回覆原告，片面採信家扶基金會說詞，有意欺瞞。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未申請家扶基金會之經濟扶助金，且其為3位子女在法律上負擔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有權拒絕家訪，被告家扶基金會因原告杜秀枝未能配合定期訪視，停發扶助金，違背其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被告家扶基金會之捐助章程並未載有允許社工人員蒐集家庭之戶籍謄本、低收證明、財稅清單、成績單或家庭收支情形等資料，社工人員未告知蒐集目的，其蒐集動機可議。原告功德會係以非訟事件法第39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10條、第11條成立為法人，具有訴訟資格。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見衛福部過失，反認原告功德會已經公告解散，並以戴連祥為訴願人予以審理，令人不服，原告功德會是否存續與陳情有何關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法官亦未依職權調查，即作成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造成誤判。並聲明：㈠撤銷訴願決定。㈡違失公務員送至懲戒法院懲處、監察院彈劾。㈢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立案證書等語。
六、本院查：
　㈠關於聲明第1項部分，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間，並不合法：
　　查本件訴願決定於112年3月31日送達於原告住所，由原告本人簽名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63頁），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原告住所為桃園市龜山區，非在本院所在地之臺北市轄區域內，則依司法院頒行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2條第1款規定，應扣除在途期間3日。是以，原告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法定不變期間，自訴願決定書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即112年4月1日起算至112年6月8日（末日為週六順延至次週一）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3年4月8日（本院收文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有卷附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可憑（本院卷第11頁），故原告起訴顯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㈡關於聲明第2項部分，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
　　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係請求本院判決將違失公務員送至監察院彈劾及懲戒法院懲處，綜觀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非以被告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原告等人隱私、衛福部未依限處理及回復、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查察衛福部之過失，且認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應為自己提出之陳情事件提起訴願等語，泛稱應將違失公務員送懲戒及監察院彈劾，惟依前述說明，此等事項涉及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亦非行政法院所得命其行使，且不能依法移送，故此部分起訴為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逕予裁定駁回。
　㈢關於聲明第3項部分，原告並無向行政機關請求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
　　經查，本件原告功德會先後以111年4月14日、7月1日之函文，向行政院提出陳情，觀諸函文內容，係陳情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干預隱私，違反章程，並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且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並要求撤銷立案證書，此據原告具狀陳明在卷。惟按財團法人法之制定，係為建構財團法人周延之法制環境，以健全財團法人之組織及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公益，進而增進民眾福祉；而人民團體法之立法目的，則是規範人民團體組織與活動，目的在增進公共利益，並非為原告之私益而設，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對違反財團法人法之財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予以調查、撤銷證書之權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及立案證書等情，至多僅屬其對於行政事務主觀上之個人意見，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所為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維護之陳情，無非係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而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對原告之陳請事項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從而，可認原告尚乏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則其申請自難謂屬「依法」申請，故其據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亦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末按行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另「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亦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及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行政機關，原則上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而行政機關乃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得代表各行政主體為意思表示之組織。故是否為行政機關，應以有無單獨之組織法規、有無獨立之編制、預算及有無印信之標準判定之。若屬機關之內部單位，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其所為意思表示，視為其所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家扶基金會為臺灣的國際性兒童福利組織，設立於1950年。目前全台有24所分事務所（家扶中心）、11所附屬（設）機構、3所非營利幼兒園及7所國外分事務所。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所，僅是24所分事務所之一，並非獨立單位，不具獨立之法人格，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至被告家扶基金會並非政府組織，亦無經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情事，自非行政訴訴法所稱之被告。又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依行政院處務規程第7條規定：「本院設下列處、會、辦公室：……二、內政衛福勞動處，分四科辦事。……」所設立，而職掌事項則依同規程第9條規定：「內政衛福勞動處掌理下列事項之政策研議、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督導：一、戶政、役政、警政、入出國及移民、消防及空中勤務。二、地政、國土管理、建築研究、宗教禮制、合作事業及人民團體。三、健康促進、衛生醫療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疫病防治、藥物管理及中醫藥發展。四、福利服務、國民年金、社會救助、社會照顧及社區發展。五、勞動關係、勞動基準、勞工保險、勞工福祉、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勞動力發展運用。六、原住民族自治、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產業、公共建設及土地管理。七、其他有關內政、衛生福利、勞動及原住民族事項。」其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復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114年度單位預算書所載，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設置於行政院內部分層，故無獨立之編制預算，且無依印信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若有對外移文，均係以行政院名義為之等情，業據本院電詢該處確認無訛，此有本院電話紀錄1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65頁）。是以，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獨立之編制預算等，並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稱之行政機關組織體，僅為行政院之內部單位，並非所謂中央或地方機關，而其亦非所謂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甚明。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因行政行為並非均為行政處分，屬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範得提出陳情事項，尚非為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事項。原告功德會以111年4月14日函所訴有關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干預其隱私一事，向行政院陳情。經該院於同年月20日移文衛福部卓處逕復。既為陳情事項，即非屬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且該陳情案件業經衛福部以111年5月24日函復原告，僅副知該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告若不服應以衛福部為對象提起訴願，經駁回訴願(或不受理)時，亦應以原處分(或函覆機關)機關為被告，原告卻以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衛福部回函副本送交之該部社家署為被告，均非屬適法。
　㈤原告之訴分別有前述不合法之處，其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均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本件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1號
原      告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代  表  人  戴連祥              
原      告  杜秀枝              
被      告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代  表  人  蘇永富（處長）

被      告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代  表  人  沈淑妃（主任委員）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代  表  人  趙犁民（董事長）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代  表  人  周道君（代理署長）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
院臺訴字第11250019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代表人原
    為簡慧娟，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張美美、周道君，茲據
    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61至562頁、
    第669至67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
    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
    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
    ……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及第5條
    訴訟之提起，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07條第1
    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6條第1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因此，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應於訴願決
    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始屬合法。倘原告起
    訴逾越法定期限者，即屬不備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
    ，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
    定駁回之。又我國有關訴訟救濟之制度，經立法機關本諸自
    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分別就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行政訴
    訟事件及公務員懲戒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
    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又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
    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固為民國110
    年12月8日修正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所明定（行政
    訴訟法第12條之2業經配合修正而刪除），然行政訴訟法第1
    07條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
    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
    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
    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
    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
    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此可
    觀諸該條文之立法說明即明。是以，懲戒案件即屬行政訴訟
    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議，應依公務員
    懲戒法等規定辦理，而非屬行政訴訟法規範之對象，不得提
    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倘認為屬於懲戒案件，揆諸前開規定
    及說明，應逕以裁定駁回，不必移送。
三、次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
    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
    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
    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
    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
    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
    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
    其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
    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
    權。另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
    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至「人
    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
    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
    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違失之
    舉發列入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
    條規定之「依法申請」。換言之，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
    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
    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
    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
    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
    ，縱行政機關因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
    ，人民仍一再陳情，而不予處理，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亦
    不會因此受損害，自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準此，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者，必須先經向行政機關依法提出申請，該機關
    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怠於作為，或否准其請求，復經申請人依
    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而未獲救濟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倘非
    依法申請之案件或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而逕行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者，應認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
    以裁定駁回其訴。　　　　
四、緣原告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功德會
    ）以民國111年4月14日字1110414003號函（下稱111年4月14
    日函），向行政院陳情被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下稱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有疑似窺探、干預其代表
    人戴連祥家庭隱私等情。經行政院以111年4月20日院臺衛移
    字第1110085978號移文單移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處
    理逕復。嗣衛福部先後以111年4月2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49
    72號函及111年5月1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5823號函，請被告
    家扶基金會就陳情事項查明後函復，分別經被告家扶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所（下稱桃園分所）以111年5月6日台童桃扶字
    第1110000603號函及被告家扶基金會以111年5月18日台童行
    字第1110000965號函復被告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
    署）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衛福部依所查結果以111年5月24
    日衛授家字第1110106315號函及111年7月15日衛授家字第11
    10108366號函（與111年5月24日函合稱系爭函）復原告查處
    結果。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提起訴願經決定不受理，與原告杜
    秀枝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以系爭
    函之性質僅係針對原告陳情事項回復，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
    ，自非行政處分，是其起訴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而
    予駁回，提起抗告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49號
    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原告猶不服，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五、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杜秀枝及子女3人為家扶基金會扶助對
    象，桃園分所社工人員於案家訪視與索取相關證明文件，有
    干預原告隱私情事，經原告向行政院陳情，行政院復移請衛
    福部處理，但衛福部未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辦理，未實地調查，亦未於期限內回覆原告，片面
    採信家扶基金會說詞，有意欺瞞。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未申請
    家扶基金會之經濟扶助金，且其為3位子女在法律上負擔未
    成年之權利義務，有權拒絕家訪，被告家扶基金會因原告杜
    秀枝未能配合定期訪視，停發扶助金，違背其捐助章程及設
    立目的。被告家扶基金會之捐助章程並未載有允許社工人員
    蒐集家庭之戶籍謄本、低收證明、財稅清單、成績單或家庭
    收支情形等資料，社工人員未告知蒐集目的，其蒐集動機可
    議。原告功德會係以非訟事件法第39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
    契約登記規則第10條、第11條成立為法人，具有訴訟資格。
    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見衛福部過失，反認原告功德
    會已經公告解散，並以戴連祥為訴願人予以審理，令人不服
    ，原告功德會是否存續與陳情有何關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
    ，法官亦未依職權調查，即作成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
    造成誤判。並聲明：㈠撤銷訴願決定。㈡違失公務員送至懲戒
    法院懲處、監察院彈劾。㈢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
    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
    撤銷立案證書等語。
六、本院查：
　㈠關於聲明第1項部分，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間，並不合法：
　　查本件訴願決定於112年3月31日送達於原告住所，由原告本
    人簽名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63
    頁），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
    ，原告住所為桃園市龜山區，非在本院所在地之臺北市轄區
    域內，則依司法院頒行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
    準」第2條第1款規定，應扣除在途期間3日。是以，原告向
    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法定不變期間，自訴願
    決定書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即112年4月1日起算至112年6月8
    日（末日為週六順延至次週一）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3年4
    月8日（本院收文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有卷附
    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可憑（本院卷第
    11頁），故原告起訴顯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其情形無從補正
    ，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
    定，自非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㈡關於聲明第2項部分，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
    ，均非行政法院權限：
　　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係請求本院判決將違失公務員送至監察
    院彈劾及懲戒法院懲處，綜觀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非
    以被告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原告等人隱私、衛福部未依
    限處理及回復、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查察衛福部之
    過失，且認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應為自己提出之陳情事件提起
    訴願等語，泛稱應將違失公務員送懲戒及監察院彈劾，惟依
    前述說明，此等事項涉及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
    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亦非行政法院所得命其行使，且
    不能依法移送，故此部分起訴為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逕予裁定駁回。
　㈢關於聲明第3項部分，原告並無向行政機關請求撤銷法人登記
    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
　　經查，本件原告功德會先後以111年4月14日、7月1日之函文
    ，向行政院提出陳情，觀諸函文內容，係陳情家扶基金會社
    工人員干預隱私，違反章程，並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
    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且違反人民團體法設
    立目的，並要求撤銷立案證書，此據原告具狀陳明在卷。惟
    按財團法人法之制定，係為建構財團法人周延之法制環境，
    以健全財團法人之組織及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公益，進而
    增進民眾福祉；而人民團體法之立法目的，則是規範人民團
    體組織與活動，目的在增進公共利益，並非為原告之私益而
    設，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對違反財團法人法
    之財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予以調查、撤銷證書之
    權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
    人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及立案證書
    等情，至多僅屬其對於行政事務主觀上之個人意見，而依行
    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所為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維護之陳
    情，無非係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而屬建
    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
    對原告之陳請事項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從而，可認原告尚乏
    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
    請求權，則其申請自難謂屬「依法」申請，故其據以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亦不能補正
    ，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
　㈣末按行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
    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另「本法所稱行政
    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
    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本法所
    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亦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及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
    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行政機關
    ，原則上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而行政機關乃國家、地
    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得代表各行政主體為意
    思表示之組織。故是否為行政機關，應以有無單獨之組織法
    規、有無獨立之編制、預算及有無印信之標準判定之。若屬
    機關之內部單位，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其所為意思表
    示，視為其所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
    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家扶基金會為臺
    灣的國際性兒童福利組織，設立於1950年。目前全台有24所
    分事務所（家扶中心）、11所附屬（設）機構、3所非營利
    幼兒園及7所國外分事務所。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所，僅
    是24所分事務所之一，並非獨立單位，不具獨立之法人格，
    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至被告家扶基金會並非政府
    組織，亦無經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情事，自非行政訴訴法所稱
    之被告。又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依行政院處務規程
    第7條規定：「本院設下列處、會、辦公室：……二、內政衛
    福勞動處，分四科辦事。……」所設立，而職掌事項則依同規
    程第9條規定：「內政衛福勞動處掌理下列事項之政策研議
    、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督導：一、戶政、役政、警政
    、入出國及移民、消防及空中勤務。二、地政、國土管理、
    建築研究、宗教禮制、合作事業及人民團體。三、健康促進
    、衛生醫療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疫病防治、藥物管理及中
    醫藥發展。四、福利服務、國民年金、社會救助、社會照顧
    及社區發展。五、勞動關係、勞動基準、勞工保險、勞工福
    祉、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勞動力發展運用。六、原住
    民族自治、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產業、公共建設及土
    地管理。七、其他有關內政、衛生福利、勞動及原住民族事
    項。」其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復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
    院114年度單位預算書所載，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
    設置於行政院內部分層，故無獨立之編制預算，且無依印信
    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若有對外移文，均係以行政院名義
    為之等情，業據本院電詢該處確認無訛，此有本院電話紀錄
    1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65頁）。是以，被告行政院內政
    衛福勞動處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獨立之編制預算等，並非
    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稱之行政機關組織體，僅為行政院
    之內部單位，並非所謂中央或地方機關，而其亦非所謂自然
    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甚
    明。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
    ，均可提出陳情；因行政行為並非均為行政處分，屬行政程
    序法第 168 條規範得提出陳情事項，尚非為訴願法第 2 條
    第 1 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事項。原告功德會以111年4月14日
    函所訴有關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干預其隱私一事，向
    行政院陳情。經該院於同年月20日移文衛福部卓處逕復。既
    為陳情事項，即非屬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依法申請之
    案件，且該陳情案件業經衛福部以111年5月24日函復原告，
    僅副知該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告若不服應以衛福部為對象提
    起訴願，經駁回訴願(或不受理)時，亦應以原處分(或函覆
    機關)機關為被告，原告卻以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衛福
    部回函副本送交之該部社家署為被告，均非屬適法。
　㈤原告之訴分別有前述不合法之處，其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
    均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本件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1號
原      告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代  表  人  戴連祥              
原      告  杜秀枝              
被      告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代  表  人  蘇永富（處長）


被      告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代  表  人  沈淑妃（主任委員）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代  表  人  趙犁民（董事長）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代  表  人  周道君（代理署長）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250019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代表人原為簡慧娟，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張美美、周道君，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61至562頁、第669至67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及第5條訴訟之提起，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6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始屬合法。倘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即屬不備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我國有關訴訟救濟之制度，經立法機關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分別就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行政訴訟事件及公務員懲戒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又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固為民國110年12月8日修正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所明定（行政訴訟法第12條之2業經配合修正而刪除），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此可觀諸該條文之立法說明即明。是以，懲戒案件即屬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議，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辦理，而非屬行政訴訟法規範之對象，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倘認為屬於懲戒案件，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應逕以裁定駁回，不必移送。
三、次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另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違失之舉發列入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換言之，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縱行政機關因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人民仍一再陳情，而不予處理，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亦不會因此受損害，自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準此，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必須先經向行政機關依法提出申請，該機關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怠於作為，或否准其請求，復經申請人依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而未獲救濟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倘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或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而逕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應認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以裁定駁回其訴。　　　　
四、緣原告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功德會）以民國111年4月14日字1110414003號函（下稱111年4月14日函），向行政院陳情被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下稱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有疑似窺探、干預其代表人戴連祥家庭隱私等情。經行政院以111年4月20日院臺衛移字第1110085978號移文單移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處理逕復。嗣衛福部先後以111年4月2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4972號函及111年5月1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5823號函，請被告家扶基金會就陳情事項查明後函復，分別經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下稱桃園分所）以111年5月6日台童桃扶字第1110000603號函及被告家扶基金會以111年5月18日台童行字第1110000965號函復被告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衛福部依所查結果以111年5月24日衛授家字第1110106315號函及111年7月15日衛授家字第1110108366號函（與111年5月24日函合稱系爭函）復原告查處結果。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提起訴願經決定不受理，與原告杜秀枝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以系爭函之性質僅係針對原告陳情事項回復，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是其起訴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而予駁回，提起抗告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49號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原告猶不服，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五、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杜秀枝及子女3人為家扶基金會扶助對象，桃園分所社工人員於案家訪視與索取相關證明文件，有干預原告隱私情事，經原告向行政院陳情，行政院復移請衛福部處理，但衛福部未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辦理，未實地調查，亦未於期限內回覆原告，片面採信家扶基金會說詞，有意欺瞞。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未申請家扶基金會之經濟扶助金，且其為3位子女在法律上負擔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有權拒絕家訪，被告家扶基金會因原告杜秀枝未能配合定期訪視，停發扶助金，違背其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被告家扶基金會之捐助章程並未載有允許社工人員蒐集家庭之戶籍謄本、低收證明、財稅清單、成績單或家庭收支情形等資料，社工人員未告知蒐集目的，其蒐集動機可議。原告功德會係以非訟事件法第39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10條、第11條成立為法人，具有訴訟資格。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見衛福部過失，反認原告功德會已經公告解散，並以戴連祥為訴願人予以審理，令人不服，原告功德會是否存續與陳情有何關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法官亦未依職權調查，即作成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造成誤判。並聲明：㈠撤銷訴願決定。㈡違失公務員送至懲戒法院懲處、監察院彈劾。㈢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立案證書等語。
六、本院查：
　㈠關於聲明第1項部分，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間，並不合法：
　　查本件訴願決定於112年3月31日送達於原告住所，由原告本人簽名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63頁），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原告住所為桃園市龜山區，非在本院所在地之臺北市轄區域內，則依司法院頒行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2條第1款規定，應扣除在途期間3日。是以，原告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法定不變期間，自訴願決定書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即112年4月1日起算至112年6月8日（末日為週六順延至次週一）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3年4月8日（本院收文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有卷附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可憑（本院卷第11頁），故原告起訴顯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㈡關於聲明第2項部分，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
　　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係請求本院判決將違失公務員送至監察院彈劾及懲戒法院懲處，綜觀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非以被告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原告等人隱私、衛福部未依限處理及回復、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查察衛福部之過失，且認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應為自己提出之陳情事件提起訴願等語，泛稱應將違失公務員送懲戒及監察院彈劾，惟依前述說明，此等事項涉及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亦非行政法院所得命其行使，且不能依法移送，故此部分起訴為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逕予裁定駁回。
　㈢關於聲明第3項部分，原告並無向行政機關請求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
　　經查，本件原告功德會先後以111年4月14日、7月1日之函文，向行政院提出陳情，觀諸函文內容，係陳情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干預隱私，違反章程，並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且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並要求撤銷立案證書，此據原告具狀陳明在卷。惟按財團法人法之制定，係為建構財團法人周延之法制環境，以健全財團法人之組織及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公益，進而增進民眾福祉；而人民團體法之立法目的，則是規範人民團體組織與活動，目的在增進公共利益，並非為原告之私益而設，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對違反財團法人法之財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予以調查、撤銷證書之權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及立案證書等情，至多僅屬其對於行政事務主觀上之個人意見，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所為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維護之陳情，無非係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而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對原告之陳請事項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從而，可認原告尚乏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則其申請自難謂屬「依法」申請，故其據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亦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末按行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另「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亦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及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行政機關，原則上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而行政機關乃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得代表各行政主體為意思表示之組織。故是否為行政機關，應以有無單獨之組織法規、有無獨立之編制、預算及有無印信之標準判定之。若屬機關之內部單位，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其所為意思表示，視為其所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家扶基金會為臺灣的國際性兒童福利組織，設立於1950年。目前全台有24所分事務所（家扶中心）、11所附屬（設）機構、3所非營利幼兒園及7所國外分事務所。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所，僅是24所分事務所之一，並非獨立單位，不具獨立之法人格，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至被告家扶基金會並非政府組織，亦無經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情事，自非行政訴訴法所稱之被告。又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依行政院處務規程第7條規定：「本院設下列處、會、辦公室：……二、內政衛福勞動處，分四科辦事。……」所設立，而職掌事項則依同規程第9條規定：「內政衛福勞動處掌理下列事項之政策研議、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督導：一、戶政、役政、警政、入出國及移民、消防及空中勤務。二、地政、國土管理、建築研究、宗教禮制、合作事業及人民團體。三、健康促進、衛生醫療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疫病防治、藥物管理及中醫藥發展。四、福利服務、國民年金、社會救助、社會照顧及社區發展。五、勞動關係、勞動基準、勞工保險、勞工福祉、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勞動力發展運用。六、原住民族自治、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產業、公共建設及土地管理。七、其他有關內政、衛生福利、勞動及原住民族事項。」其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復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114年度單位預算書所載，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設置於行政院內部分層，故無獨立之編制預算，且無依印信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若有對外移文，均係以行政院名義為之等情，業據本院電詢該處確認無訛，此有本院電話紀錄1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65頁）。是以，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獨立之編制預算等，並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稱之行政機關組織體，僅為行政院之內部單位，並非所謂中央或地方機關，而其亦非所謂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甚明。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因行政行為並非均為行政處分，屬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範得提出陳情事項，尚非為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事項。原告功德會以111年4月14日函所訴有關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干預其隱私一事，向行政院陳情。經該院於同年月20日移文衛福部卓處逕復。既為陳情事項，即非屬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且該陳情案件業經衛福部以111年5月24日函復原告，僅副知該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告若不服應以衛福部為對象提起訴願，經駁回訴願(或不受理)時，亦應以原處分(或函覆機關)機關為被告，原告卻以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衛福部回函副本送交之該部社家署為被告，均非屬適法。
　㈤原告之訴分別有前述不合法之處，其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均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本件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1號
原      告  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

代  表  人  戴連祥              
原      告  杜秀枝              
被      告  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

代  表  人  蘇永富（處長）

被      告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代  表  人  沈淑妃（主任委員）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代  表  人  趙犁民（董事長）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代  表  人  周道君（代理署長）

被      告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

上列當事人間陳情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2500191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原告起訴時，被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代表人原為簡慧娟，於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張美美、周道君，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61至562頁、第669至67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三、原告或被告無當事人能力。……六、起訴逾越法定期限。……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及第5條訴訟之提起，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條、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6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2個月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始屬合法。倘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限者，即屬不備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我國有關訴訟救濟之制度，經立法機關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分別就刑事案件、民事事件、行政訴訟事件及公務員懲戒事件之審判制定法律對於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相關事項為規定。又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應依職權以裁定將訴訟移送至有審判權之管轄法院，固為民國110年12月8日修正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前段所明定（行政訴訟法第12條之2業經配合修正而刪除），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此可觀諸該條文之立法說明即明。是以，懲戒案件即屬行政訴訟法第2條所指法律別有規定之情事，如有爭議，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辦理，而非屬行政訴訟法規範之對象，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倘認為屬於懲戒案件，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應逕以裁定駁回，不必移送。
三、次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另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違失之舉發列入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換言之，法令如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權利，人民之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是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乃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之答覆不生准駁之效力，縱行政機關因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人民仍一再陳情，而不予處理，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亦不會因此受損害，自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準此，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必須先經向行政機關依法提出申請，該機關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怠於作為，或否准其請求，復經申請人依訴願程序提起訴願而未獲救濟者，始得提起行政訴訟。倘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或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而逕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者，應認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所規定不備其他要件，以裁定駁回其訴。　　　　
四、緣原告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功德會）以民國111年4月14日字1110414003號函（下稱111年4月14日函），向行政院陳情被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下稱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有疑似窺探、干預其代表人戴連祥家庭隱私等情。經行政院以111年4月20日院臺衛移字第1110085978號移文單移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處理逕復。嗣衛福部先後以111年4月2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4972號函及111年5月16日衛授家字第1110105823號函，請被告家扶基金會就陳情事項查明後函復，分別經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下稱桃園分所）以111年5月6日台童桃扶字第1110000603號函及被告家扶基金會以111年5月18日台童行字第1110000965號函復被告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社家署）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衛福部依所查結果以111年5月24日衛授家字第1110106315號函及111年7月15日衛授家字第1110108366號函（與111年5月24日函合稱系爭函）復原告查處結果。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提起訴願經決定不受理，與原告杜秀枝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以系爭函之性質僅係針對原告陳情事項回復，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自非行政處分，是其起訴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而予駁回，提起抗告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抗字第449號裁定駁回而告確定。原告猶不服，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五、原告主張略以：原告杜秀枝及子女3人為家扶基金會扶助對象，桃園分所社工人員於案家訪視與索取相關證明文件，有干預原告隱私情事，經原告向行政院陳情，行政院復移請衛福部處理，但衛福部未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辦理，未實地調查，亦未於期限內回覆原告，片面採信家扶基金會說詞，有意欺瞞。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未申請家扶基金會之經濟扶助金，且其為3位子女在法律上負擔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有權拒絕家訪，被告家扶基金會因原告杜秀枝未能配合定期訪視，停發扶助金，違背其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被告家扶基金會之捐助章程並未載有允許社工人員蒐集家庭之戶籍謄本、低收證明、財稅清單、成績單或家庭收支情形等資料，社工人員未告知蒐集目的，其蒐集動機可議。原告功德會係以非訟事件法第39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10條、第11條成立為法人，具有訴訟資格。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見衛福部過失，反認原告功德會已經公告解散，並以戴連祥為訴願人予以審理，令人不服，原告功德會是否存續與陳情有何關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法官亦未依職權調查，即作成112年度訴字第507號裁定，造成誤判。並聲明：㈠撤銷訴願決定。㈡違失公務員送至懲戒法院懲處、監察院彈劾。㈢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立案證書等語。
六、本院查：
　㈠關於聲明第1項部分，原告起訴逾越法定期間，並不合法：
　　查本件訴願決定於112年3月31日送達於原告住所，由原告本人簽名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本院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63頁），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又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原告住所為桃園市龜山區，非在本院所在地之臺北市轄區域內，則依司法院頒行之「行政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2條第1款規定，應扣除在途期間3日。是以，原告向本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之法定不變期間，自訴願決定書發生送達效力之翌日即112年4月1日起算至112年6月8日（末日為週六順延至次週一）即已屆滿。原告遲至113年4月8日（本院收文日）始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有卷附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上之本院收文日期戳章可憑（本院卷第11頁），故原告起訴顯已逾法定不變期間，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6款及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非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㈡關於聲明第2項部分，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
　　原告訴之聲明第2項係請求本院判決將違失公務員送至監察院彈劾及懲戒法院懲處，綜觀其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無非以被告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原告等人隱私、衛福部未依限處理及回復、被告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未查察衛福部之過失，且認原告代表人戴連祥應為自己提出之陳情事件提起訴願等語，泛稱應將違失公務員送懲戒及監察院彈劾，惟依前述說明，此等事項涉及監察院彈劾權及公務人員懲戒權之行使，均非行政法院權限，亦非行政法院所得命其行使，且不能依法移送，故此部分起訴為不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逕予裁定駁回。
　㈢關於聲明第3項部分，原告並無向行政機關請求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
　　經查，本件原告功德會先後以111年4月14日、7月1日之函文，向行政院提出陳情，觀諸函文內容，係陳情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干預隱私，違反章程，並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且違反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並要求撤銷立案證書，此據原告具狀陳明在卷。惟按財團法人法之制定，係為建構財團法人周延之法制環境，以健全財團法人之組織及運作，促進其積極從事公益，進而增進民眾福祉；而人民團體法之立法目的，則是規範人民團體組織與活動，目的在增進公共利益，並非為原告之私益而設，亦未賦予人民有公法上請求行政機關對違反財團法人法之財團法人或人民團體法之人民團體予以調查、撤銷證書之權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家扶基金會違反財團法人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目的，要求撤銷法人證書及立案證書等情，至多僅屬其對於行政事務主觀上之個人意見，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所為行政違失之舉發或權益維護之陳情，無非係促使行政機關斟酌有無發動職權之必要，而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行政機關對原告之陳請事項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從而，可認原告尚乏向行政機關請求作成撤銷法人登記證書及立案證書之公法上請求權，則其申請自難謂屬「依法」申請，故其據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即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且其情形亦不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末按行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自然人、法人、中央及地方機關、非法人之團體，有當事人能力。」另「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亦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及第92條第1項所明定。準此可知，行政處分係以由行政機關作成為要件，苟非行政機關，原則上即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而行政機關乃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所設置，得代表各行政主體為意思表示之組織。故是否為行政機關，應以有無單獨之組織法規、有無獨立之編制、預算及有無印信之標準判定之。若屬機關之內部單位，並無作成行政處分之權能，其所為意思表示，視為其所隸屬機關之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326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家扶基金會為臺灣的國際性兒童福利組織，設立於1950年。目前全台有24所分事務所（家扶中心）、11所附屬（設）機構、3所非營利幼兒園及7所國外分事務所。被告家扶基金會桃園分所，僅是24所分事務所之一，並非獨立單位，不具獨立之法人格，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至被告家扶基金會並非政府組織，亦無經授予行使公權力之情事，自非行政訴訴法所稱之被告。又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依行政院處務規程第7條規定：「本院設下列處、會、辦公室：……二、內政衛福勞動處，分四科辦事。……」所設立，而職掌事項則依同規程第9條規定：「內政衛福勞動處掌理下列事項之政策研議、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督導：一、戶政、役政、警政、入出國及移民、消防及空中勤務。二、地政、國土管理、建築研究、宗教禮制、合作事業及人民團體。三、健康促進、衛生醫療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疫病防治、藥物管理及中醫藥發展。四、福利服務、國民年金、社會救助、社會照顧及社區發展。五、勞動關係、勞動基準、勞工保險、勞工福祉、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及勞動力發展運用。六、原住民族自治、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產業、公共建設及土地管理。七、其他有關內政、衛生福利、勞動及原住民族事項。」其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復觀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行政院114年度單位預算書所載，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係設置於行政院內部分層，故無獨立之編制預算，且無依印信條例頒發之大印或關防，若有對外移文，均係以行政院名義為之等情，業據本院電詢該處確認無訛，此有本院電話紀錄1紙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65頁）。是以，被告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並無單獨之組織法規、獨立之編制預算等，並非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所稱之行政機關組織體，僅為行政院之內部單位，並非所謂中央或地方機關，而其亦非所謂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自不具有行政訴訟當事人能力甚明。又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因行政行為並非均為行政處分，屬行政程序法第 168 條規範得提出陳情事項，尚非為訴願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依法申請事項。原告功德會以111年4月14日函所訴有關家扶基金會社工人員窺探、干預其隱私一事，向行政院陳情。經該院於同年月20日移文衛福部卓處逕復。既為陳情事項，即非屬訴願法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且該陳情案件業經衛福部以111年5月24日函復原告，僅副知該部社會及家庭署，原告若不服應以衛福部為對象提起訴願，經駁回訴願(或不受理)時，亦應以原處分(或函覆機關)機關為被告，原告卻以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衛福部回函副本送交之該部社家署為被告，均非屬適法。
　㈤原告之訴分別有前述不合法之處，其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均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又本件既經本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其實體上之主張，自無庸審究，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6款、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